

附件2
省级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工作指引流程图
	区涉农办组织有关涉农部门启动下一年度本地区涉农项目谋划工作



	区涉农办根据市涉农办下发的涉农项目遴选上报工作通知后，按照有关要求组织区业务主管部门做好项目遴选上报




	区业务主管部门制定资金分配方案报区涉农办，区涉农办汇总报区涉农整合领导小组研究审批经公示无异议后报市、省涉农办备案。




	[bookmark: _GoBack]按照报备项目内容开展项目建设（实施），业务主管部门对在建项目进行监督管理




	业务主管部门组织有关单位开展绩效自评，形成自评报告后征求财政部门意见，待财政部门意见修改后提交区涉农办汇总。区涉农办汇总形成本区绩效报告并提交涉农整合领导小组审定后提交市涉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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